
苗栗縣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苗栗市天后宮恩普海甸匾 

分類 生活及儀禮器物 

年代 道光 9年（1829年） 

數量 一案 1件 

尺寸 縱 52.8㎝×橫 198.7㎝×深 5.8㎝ 

材質 木質 

指定理由 

1. 本匾為清道光九年貓閣社平埔族社敬獻給苗栗

天后宮之匾額，反映拓墾苗栗平原的客籍漢人

與平埔族間之文化交融。 

2. 匾體整體結構完整，上下款及中行文字與板面

嵌合方式與 19世紀初葉製匾工藝相符。 

法令依據 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、3款 

古物圖片 



 

公告日期及文

號 

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8日 

府文資字第 1130004468B號 

 


